附件2
年检报送材料清单

1.填报《福州市鼓楼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年检报告书》。
2.办学资格材料。《办学许可证》副本、《民非企业登记证》或《营业执照》（以上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3.人员配备。管理人员和教师花名册，并提供师资相关学历证书、身份证及相应职业资格证或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以上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4.学校章程及各项管理制度。
5.办学场地材料。自有场地提供产权材料，租赁场地提供产权材料以及租赁3年以上合同（以上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
6.校园安全材料。（1）学校应引入由福建消防部门在“福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平台上”公布的具备从业条件的第三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学校的建筑物结构和校园消防安全等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应在每年4月30日前完成）。（2）学校定期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工作情况的报告。（3）学校日常安全管理情况、隐患排查整改情况。
7.日常管理档案。2025年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学员入学签订的培训合同或协议书（样本）和结业证书（样本）；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宣传材料及在人社审批窗口备案的佐证材料。
8.财务和账户备案材料。报备收费专用账户（附学校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并盖章）；数字人民币应用佐证材料；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bookmark: _GoBack]9.年度报告书。民政部门登记的机构按照民政部门要求填报《民非企业年度报告书》；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机构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填报《企业年度报告书》，如实申报年度报告，并打印报备人社部门。
注：以上报送材料纸质版须按以上顺序用A4纸装订成册，并提供相应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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